
2025 鴻遠 3S 週末盃排球錦標賽 競賽規程 

壹、宗旨：為推廣排球運動，促進排球運動交流，提供排球愛好者，藉由本活動所安排的競賽，提

昇彼此的技能與情誼，特舉辦本比賽。 

貳、組織 

    一、主辦單位：鴻遠有限公司 

    二、協辦單位：興大排球聯盟、3S運動競賽工作坊 

參、比賽日期： 

2/8之後的每週週六、日，比賽周末日的前一個週二報名截止。 

肆、比賽地點：國立中興大學室外排球場。地址：台中市 402 南區興大路 145 號 

伍、比賽組別：高中男、女乙組、大專男子組、大專女子組、 

              社會男子組、社會女子組、社會混合組 

陸、參加資格： 

一、本賽事教育部認定之「體育運動相關系所」請參加社會組（註 1）。  

二、大專組請以同校同系學生為參賽單位註冊報名。報名參加比賽之選手以各系

113學年度上學期註冊在學之學生及研究生（教育部公佈之正式學制者）為

限。大專組與社會組「排球資優球員」限最多一人在場內出賽（註 2）。  

三、高中男、女，限參加聯賽乙級的學校參賽。 

柒、報名方法： 

一、報名時間：公告該週末舉辦比賽的前一週的週二晚上10點止，週三中午12時 

              前完成繳費憑證上傳。逾期概不受理。 

二、報名手續：於本賽事官網，依公告報名操作說明填寫球隊資料。各組報名超 

              過 4隊時，應在賽事官網上傳報名費匯款收據或轉帳明細表，始 

              完成報名手續。錄取順序以上傳繳費憑證的實際轉帳時間為優先 

              順序。 

 三、報名人數：每隊球員最多報名 12人(含隊長 1人)，名單經領隊抽籤會議後 

，即不得再更改(每人限報名所有組別其中任何一隊不得重複，

違者經檢舉確認後取消所有參賽資格)。混合組比賽時場上含自由

球員至多 3名男子選手，亦可全部女子選手出賽。 

    四、隊伍限制：每組隊伍限收 4-9隊，總隊數上限 45隊。 

五、報名費用：每隊繳交競賽活動代辦費用新台幣 2800元整。費用請存入： 

戶名：陳進發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永豐銀行興大分行：807，帳號：04401800092625 

    六、賽事官網及報名網址：94isport.com 或    https://3s.nchu.edu.tw/218   

        賽事聯絡人：陳老師 fachenfachen8@gmail.com 

捌、比賽用球：採用 CONTI 700膠球 

玖、比賽規則：除特殊規則之外，其餘均採用 2022~2024國際排球規則。 

    本次比賽混合組採特殊規則，說明如下： 

https://3s.nchu.edu.tw/19


1.比賽時場上含自由球員至多 3名男子選手，亦可全部女子選手出賽。 

2.男子選手在前區時，只能對對方男子選手進行攔網動作，不能對對方女子選手 

      進行攔網。 

    3.男子選手只能後排攻擊。(在前區以任何動作將高於網上端的球完成攻擊即犯 

  規)。 

    4.混合組球網高度 224公分。球隊擊球 3 次中，女生至少須有一次擊球，否則視 

      為犯規失分。 

拾、領隊與抽籤會議：公告週末舉辦比賽的前一週的週三下午 4點假國立中興大學 

體育館大廳。採電腦公開抽籤，未出席者事後不得異議，預賽

賽程時間表預計於抽籤後 2 天內在本賽事網站公告之。 

拾壹、一般規定： 

一、球隊出場比賽前，各組應準備該場出賽球員足以證明該學期已註冊之學生證件資

料(含相片)或有大頭貼之證件，以供彼此查驗，違者不准出場比賽。 

 二、球員報名註冊確定後不得再要求變更，未經登記之球員，不准出場比賽。 

 三、凡比賽時發生規則中無明文規定之問題，依據國際排球規則規定：裁判員有權決定 

規則上所未提及的事項。且該場裁判員之判決為最終判決。 

 四、各隊如有棄權、冒名頂替或資格不符球員出賽，則取消該隊之資格，不得繼 

        續比賽，其已比賽之成績全部不予計算。 

拾貳、比賽制度：為多打比賽減低球隊經費負擔，本賽事大會僅提供一人裁判服務。 

一、賽制：各組收 4-9隊。依參賽隊數決定賽制：4-5隊單循環決賽，6-8隊預

賽分兩組再安排決賽，9隊預賽分 3組再安排決賽。保障每隊至少 3場賽

事，大會保留更改賽制之權利。週六或週日一天完賽，如有特殊狀況再與各

隊協調。 

二、預、決賽每場比賽均採兩局制，若為各勝一局，則以兩局總分勝者為贏。若

總分相同，則以第二局勝者為贏。24:24為丟士，之後任一隊連贏兩分為勝

無上限。 

   循環賽名次決定方式如下： 

(一)勝一場得兩分，敗一場得一分，棄權零分，以積分多寡判定名次。  

(二)如兩隊積分相等時，以勝者為勝。  

    (三)如三隊以上（包括三隊）積分相等時，以相關各隊在該循環賽全賽程

中所勝總分數除以所負總分數之商數多寡判定名次。  

(四)如再相等，則由大會主持抽籤決定之。  

          (五)某隊棄權時，除該隊取消資格外，所有球隊與該隊比賽之積分亦不予

計算。 

拾參、獎勵辦法：各組參賽隊數不足 4隊時，取消該組比賽。各組取週冠軍頒發小禮

物，並取得參賽年度總冠軍賽資格及優惠獎勵(視年度經費盈餘與贊助，總冠

軍賽報名前公告獎勵內容)。 

拾肆、本實施辦法如有新增或修改部分，則以賽事官網公告為依據。 



拾伍、申訴： 

 有關競賽場上所發生的問題，各參賽球隊應於比賽結束前備妥相關證明提出，

並在比賽結束後 1小時內，以書面由教練或隊長簽章，並繳交保證金新台幣

3000元整，向大會提出。申訴成立時，保證金退還，否則由本會沒收。 

拾陸、罰則： 

比賽中如有球員發生鬥毆事件，或遇球員、球隊有關人員侮辱大會工作人員及

裁判等事件發生時，大會有權取消該隊繼續比賽權利及已賽成績不計，並於次

年停止該單位參加本項比賽一年，情節重大者，並報請有關單位議處。 

拾柒、保險：球隊隊職員比賽期間，請參賽單位自行投保。 

拾捌、雨備：比賽若因天氣或其他因素影響，無法正常進行。將在賽事聊天室討論與

立即決議，並在賽事官網公告實施。 

拾玖、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，得由主辦單位修正後於賽事官網公告實施。 

 

註 1：體育運動相關系所，參酌「中華民國 113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競賽規程」第

十條「參賽資格」第七款 附表規定，本條本款第一目「大專校院體育運動相關系

所」係指下列系所： 



 

註 2：排球資優球員之身分認定： 

      球員曾具以下資格之一者，視為「排球資優球員」 

        (一).曾受國家排球隊各層級、青年隊徵召之球員 

        (二).曾參加排球企業聯賽之球員 

        (三).大專排球聯賽當學年度最高層級 

        (四).現役為高中排球甲級聯賽登錄之球員 

        (五).以排球項目升學之體資體保生 

男性於民國 79年以前出生則不在以上限制。 

女性於民國 84年以前出生則不在以上限制。 

 


